牙科综合治疗机 2台 预算≤4万元/台
基本要求：
1.整机工作功率≤350VA，高效节能。（提供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具的相应证明材料）。
2.牙椅注册使用期限≥15年（提供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具的相应证明材料）。
3.口腔灯：感应LED冷光灯，色温可进行白光/黄光两种模式切换，无接触式控制；口腔灯与牙科综合治疗台注册证需为同一品牌。（提供同品牌口腔灯注册备案资料）
4.具备椅位补偿功能，治疗椅整体采用金属材质骨架和底座，座椅承重范围＞160kg。具备直流∕变频∕调速系统，装备低压直流电机；牙椅升级速度≥3档可调。
5.具有消毒切换和水源切换拨杆，具有一键冲洗开关。
6.医生治疗台具备液晶屏幕触控及物理按键面板双重控制，配置≥18功能按键的控制面板，可设定医生位≥5个，每个医生位可设定≥4个记忆椅位控制；具备开机自检功能。
7.可旋转式侧箱，内部为整体铸造铝合金箱架，可旋转≥90°的一体式陶瓷痰盂缸；具有漱口水恒温系统，具有超温安全保护；强弱吸过滤器为旋入式精密过滤。
8.助手位单元：配置可旋转助手杆，带≥10功能按键的助手控制面板和助手搁置台；
9. [bookmark: _Hlk172279884]配置下水口密闭连接组件，有效隔绝下水管道造成的病菌、异味和污水回流。
10.配置多功能脚踏开关，可控制牙椅升降、手机、水杯、冲盂、口腔灯、吹屑气功能。
11.配置医生椅，至少有6个方位可调节； 
12.具备较强的专业维修能力，可以对科室原有牙椅进行检修、维护。能够提供旧牙椅拆除服务，新设备免费移机一次。

[bookmark: _GoBack]配置清单（最低要求）
1. 感应LED双模式口腔灯 1套
2. 治疗椅 1套
3. 可调速驱动系统 1套
4. 3.2英寸液晶显示屏 1套
5. 18个轻触式按键控制面板 1套
6. 内置低压观片灯 1套 
7. 内置热水系统 1套
8. 三用枪 2套
9. 纯净水系统 1套
10. 消毒系统 1套
11. 一体式痰盂缸 1套
12. 强弱吸系统 1 套
13. 地箱 1 套
14. 脚踏 1套
15. 医师椅1套
16. 光固化机  1套
17. 高速手机  2支
18. 低速气动马达（含直、弯机） 1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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